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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3-024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太原市万狮京华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 126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

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联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9 人， 代表股份

571,736,86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094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520,335,7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78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51,401,10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12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7 人， 代表股份

54,828,96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67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427,8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5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51,401,108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5.3128%。

3.除监事赵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之外,公司董事、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
董事余孝民先生、董事张慧玲女士、独立董事丁宝山先生、监事董雪峰先生以视频通讯方式参会。 除总
会计师杨存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之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
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刘鹏、秦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571,525,06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0%；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17,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37 %； 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53%；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1310%。

（二）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571,525,06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0％；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17,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37％；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53％；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310％。

（三）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571,525,06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0％；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17,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37％；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53％；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310％。

（四）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571,596,86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5％；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88,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47％；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53％；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571,525,06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0％；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17,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37％；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53％；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310％。

（六）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71,596,86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5％；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88,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47％；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53％；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71,596,86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5％；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88,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47％；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53％；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571,596,86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5％；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88,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47％；14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53％；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会议听取独立董事作 2022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 2023年 4月 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鹏 秦行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2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
月 19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工业园二期华锋股份综合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66,420,8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0692％。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4,303,9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6716％。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2,116,9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976％。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055,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853％。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林程先生，名誉董事长、董事谭帼英女士，董事、副董事长及副总经理陈宇峰

先生、董事卢峰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封华女士、独立董事周乔先生、罗玉涛先生、李卫宁先生
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监事陈超菊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朱曙峰先生、刘兰芹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胜宇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66,419,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66,419,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66,419,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66,419,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66,419,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4％；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计，任期三

年。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6.01选举林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6.02选举谭帼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6.03选举陈宇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6.04选举李胜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6.05选举卢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6.06选举周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自本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计， 任期三

年。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7.01选举周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7.02选举王大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7.03选举罗玉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8、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自本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计，任

期三年。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8.01选举朱曙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8.02选举梁雅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66,083,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5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99.951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雅卉、黄思哲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3-01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全资附属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
进行首次提取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Haito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Holdings Limited
被担保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否
本次担保金额：28亿元人民币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68亿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 Haito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Holdings Limited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Haito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设立有担保的本金总额
最高为 10亿美元（或以其它货币计算的等值金额）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本次中票计划），由
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发行人于 2023年 5月 18日完成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首次发行。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与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信托人）签署《担保协议》，为发行人发行金
额为 28亿元人民币、于 2026年到期的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6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对子公司担保事宜的议案》， 并提交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公司拟为全资附属子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附属子公司）和
控股子公司一次或多次或多期公开或非公开发行境内或境外的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债券、次
级债券、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票据、成立票据计划等）以及境内或境外银行贷款（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授信、银行贷款、银团贷款等），且公司对外担保规模合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公司
经审计净资产额的 50%，以及单笔担保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10%，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上述担保所涉及的文本签署，以及履行相
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等手续以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并在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函或出具担保文件时，及时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022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全资附属

公司境外债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在境外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全资附属公司境外债务融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境外债券、中长期商业借款及其他符合监
管要求的融资方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 亿美元债务融资本金（含 10 亿美元
或等值其他币种）、利息、借款人应当承担的其他费用等，担保期限不超过 7年（含 7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及其财务数据概述
1．名称：Haito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Holdings Limited
2．成立时间：2013年 9月 19日
3．注册地址：Kingston Chambers, PO Box 173,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4．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1791534
5．注册资本：1美元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任

何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在境外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与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信托人）签署的《担保协议》，本公司
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发行金额为 28亿元人民币、于 2026年到期的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发行人为本公司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公司通过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对其持有 100%控股权，能

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2022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全资附属

公司境外债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在境外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全资附属公司境外债务融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境外债券、中长期商业借款及其他符合监
管要求的融资方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 亿美元债务融资本金（含 10 亿美元
或等值其他币种）、利息、借款人应当承担的其他费用等，担保期限不超过 7年（含 7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 231.07亿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01%。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3-020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五）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0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3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路
6.股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12日（星期五）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8.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994,303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480%。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984,6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43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

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99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99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99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99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99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91%；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986,3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反对 8,0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258%；反对 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74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8,99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99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91%；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986,3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反对 8,0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258%；反对 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74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宋沁忆、杨婧雯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
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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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9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 2号 A座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伟平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为 95,719,8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629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5 人， 代表股份 257,125,32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578%。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 29 人，代表股份 352,845,1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4.987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 人，代
表股份 24,032,0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63%。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841,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2、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841,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3、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841,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4、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841,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5、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108,43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2％；反对 735,1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3％；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6、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841,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4,028,6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9％；反对 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长 2022年度薪酬及制定董事长 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841,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4,028,6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9％；反对 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67％。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741,4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6％；反对 10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9％；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3,928,3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85％；反对 10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48％；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

9、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841,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10、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7,940,94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4,028,6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9％；反对 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67％。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和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52,841,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4,028,6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9％；反对 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67％。

12、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6,720,32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12％；反对 1,222,4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79％；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2,808,0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067％；反对 1,222,4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66％；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和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万敏秀、 李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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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15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的情况
1、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22 年末总股本 81,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5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0,400,000元，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亦不派发股票股利。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
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公司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1,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股派 2.2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
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
缴税款 0.5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50000元；持股超过 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相关参数的调整
公司相关股东在《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
减持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戚桥村四组

2、咨询联系人：陈立新、严蕊蕊
3、咨询电话：0513-80600008
4、传真电话：0513-80600117
八、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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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华宝新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公司于 2023年 5月 8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时间距
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具体内容：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6,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0.83元（含税），共计派发 199,968,000.00元，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股份，共计转增 28,8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24,800,000股。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
年度。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
调整，并将遵循“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对转增股本总额进行调整。

2、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与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一致。
4、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距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

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6,00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0.8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747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4.166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2.083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96,000,000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124,800,000股。
三、 权益分派日期
1、 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25日；
2、 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5月 26日；
3、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2023年 5月 26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所转股于 2023年 5月 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
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 股份性质为首发前限售股的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具体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46 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

2 03*****488 孙中伟

3 08*****250 深圳市嘉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1*****581 温美婵

5 08*****241 深圳市嘉美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08*****932 深圳市成千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 01*****231 陈凯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18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3年 5月 26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1,458,334 74.44 21,437,500 92,895,834 74.4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4,541,666 25.56 7,362,500 31,904,166 25.56

三、总股本 96,000,000 100.00 28,800,000 124,800,000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1、 本次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最新总股本 124,800,000 股摊薄计算的 2022 年度每股收益为

2.2971元；
2、关于减持股票价格限制的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相关股东、间接持股的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承诺，在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股票此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
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承诺，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
作出相应调整。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华侨城北站壹号 39层
咨询联系人：王秋蓉、肖雅文
咨询电话：0755-21013327
传真电话：0755-29017110
十、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